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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的要求，特向社会公布雷州市审计局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告。本报告中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自2018年12月31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。
一、基本情况
（一）机构和人员设置情况。
我局于2008年成立了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局长任组长，局分管领导任副组长，其他局党组成员和各科办负责人为成员；并根据领导的变动及时调整领导小组成员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并配备了1名兼职工作人员，负责日常工作，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各项要求，做好牵头协调和监督检查，做到了领导、机构、人员“三到位”。还设立了1个专门的信息申请受理点，受理机构设在我局办公室。截至2019年底，我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运行正常。
（二）建立健全相关制度。
对政府信息公开进行了明确规定。制定了《首问责任制》、《责任追究制》、《项目审计时限制》、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》、《政府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制》、《政府信息系统（主要针对计算机信息）安全保密制度》、《信息公开保密审查制度》、政府信息公开发布审核、运行管理、内容保障、应急处置等相关制度。
（三）政府信息公开目录、公开指南的编制情况。
按要求编制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和公开指南，并向社会公开。
（四）政府信息公开载体的建设、运行情况。
我局以市政府门户网站为政府信息公开载体，可规范、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在全市统一信息公开平台录入并公开我局信息，相关政策文件按要求公开，并配合做好相关解读、解答工作。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（一）信息公开运行情况。
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共公开了我局的相关政府信息，其中包括机构变动情况、部门动态和有关审计信息等。
（二）信息提供情况。
主动向信息查阅场所提供政府信息情况。
（三）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。
未发生公众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，该公开而不予公开的情况。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截至2019年底，我局未向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收取与政府信息申请有关的任何费用。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我局未收到任何针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行政复议、诉讼和申诉。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打算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2019年，我局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：一是信息公开的内容有待进一步完善；二是政府信息公开的时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；三是子网站还有待建设。
（二）下一步打算。
1.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操作流程
    健全和完善政务公开审核制度，及时提供，定期维护，确保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能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有效运作，公众能够方便查询。
2.进一步扩大政务公开内容
    进一步梳理政府信息，对原有的政府信息公开目录进行补充完善，保证公开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；加大审计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的公开力度；进一步推进公开信息的电子化，降低公众查询成本。
3.进一步加强政府门户网站局子网站建设，完善各栏目内容。
  雷州市审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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